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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816-29
临沂市沂南县金正食品厂是一家生猪屠

宰场，产生的污水不经处理，通过暗沟直排到
汶河。

临沂市 水

经核查：1 .该生猪屠宰场为临沂市市政府发证的小型定点屠宰场（鲁临屠准字172号）。2 .该屠宰
场建设130m3/d SBR法污水处理设施一套，现场未运行，经核实，SBR法污水处理属间歇运行模式。县
环保局现场取水样一份待检。3 .该屠宰场屠宰间部分猪内脏冲洗废水经厂区内雨水管道排放，县环保
局在废水排入雨水管道口提取水样一份，经监测COD：30014mg/L 氨氮：254mg/L 悬浮物：925mg/
L，分别超标599倍、49 . 8倍、45倍；在雨水管道排放口提取水样一份，经监测COD：3271mg/L、氨氮：
289mg/L、悬浮物：411mg/L，分别超标64 . 4倍、56 . 8倍、19 . 6倍，每日排水量2m3。4 .经用挖掘机挖掘排
查，除上述雨水管道外，未发现其他暗管。

是

停产整
治、行政
处罚、约

谈

对该加工厂通过暗管以逃避监管方式超标排放污染物一案：1 .沂南
县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向其
下达了《查封决定书》（沂环查（扣）字〔2017〕11号），对该加工厂生产设
备予以查封，2017年8月18日已查封。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
条第二款之规定，向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沂环责改字

〔2017〕22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沂环罚告字〔2017〕225号）《行政
处罚听证告知书》（沂环罚听告字〔2017〕225号）责令立即封堵偷排口，
责令立即停产整治并处罚款11 . 3868万元，2017年8月17日下午现场排
污口已封堵。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依法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立即将该屠宰场法人代表尹某某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

140 816-30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叶家村养猪户多，粪
便乱堆乱放，臭气熏天；烟台市塔山北路的建
设对岱王山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且建成后
产生的汽车尾气会影响周围小区的空气质
量。

烟台市
大气、生
态、其他

经核查：1 . 1996年，经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叶家村“两委”集体研究，同意村民在村南进行畜禽养
殖。目前，共有养殖户14户、15处养殖场（养猪场11处，存栏1479头；养鸡场4处，存栏2 . 6万只），均未达
到规模化养殖标准。2 .对信访反映的“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叶家村养猪户多，粪便乱堆乱放，臭气熏天”
的问题，经查，养殖场均未实施雨污分离，污水未实行封闭排放，畜禽粪便露天堆放，没有采取“三防”

（防渗、防雨、防溢流）措施。3 .塔山北路是规划中的城市主干道，项目尚未开工建设，塔山南北两路工
程指挥部正在委托专业机构编制环评报告，报告将会对生态、声、空气等环境影响进行评价，评价完
成后将报送有关部门审查。如审查通过，将严格按照建设程序组织实施。

是
责令改
正、关停
取缔

1 .与4家养鸡户达成自愿关停协议，2 . 6万只肉鸡全部清圈。2 .出动
铲车、垃圾清运车、挖掘机等机械设备60余台次，清理养殖粪便360方。
截至8月18日，15个养殖场外粪便全部清理结束。3 .现场喷洒消毒除臭药
剂，对养殖场实行全覆盖除臭灭菌；调配洒水车1台，对养殖区域和村庄
主要街道每天两次消毒除臭；逐户签订《限期整改通知书》和《承诺书》，
要求养殖户实施粪便无害化处理。4 .由市畜牧兽医局负责逐户指导建设
粪污沉淀池和沼气池等粪便封闭存储设施，实现全封闭管理。目前，已
全部完成。5 .养殖沉淀池启用前，由养殖户和农户签订《粪便供求协议》，
做到养殖粪便“日产日清”。粪便运到指定农田并加盖覆膜或进行土培
处理，杜绝二次污染。目前，“日产日清”粪便1 . 5吨，产生的废水由罐车
运输统一处理。

141 816-32
滨州邹平县山东广富集团焦化厂熄焦水

严重超标，污染空气。
滨州市 水、大气

8月17日，邹平县组织环保、经信、水利等部门和黛溪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山东广富集团有限公司，现有一期60万吨/年、二期130万吨/年捣固焦项目，
其现状评估报告已经市环保局备案。配套建设了大气治理设施，安装了烟气自动在线监控设施并与
环保部门联网；一期项目配套湿法熄焦设备一套，二期项目配套干熄焦设备和湿熄焦设备各一套（湿
熄焦备用）。企业建有1200m3/d污水处理设施一套，废水处理后回用于余热锅炉及高炉冲渣，不外排。
现场检查时，焦化项目正在生产，由于焦化厂设备老化、炉衬脱落等原因，二期干熄焦设备于2017年4
月停产大修，临时使用湿法熄焦。经监测，一期熄焦用水池废水CODcr47 . 5mg/L，氨氮10 . 8 mg/L,氰
化物0 . 2 mg/L，挥发酚0 . 02mg/L；二期熄焦用水池废水CODcr36 . 9mg/L，氨氮0 . 187 mg/L,氰化物
0 . 022 mg/L，挥发酚0 . 046 mg/L。上述监测项目均符合《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
2012）间接排放标准要求。调阅该公司2017年6-8月废气自动在线监测数据和人工监测数据，未发现
超标情况。

否

142 816-34
滨州市无棣县环保局不作为、乱作为，强

行向企业推荐工艺，造成新海工业园严重污
染，污水处理厂不能运行。

滨州市

8月17日，无棣县组织纪委、监察、环保等部门和新海工业园，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1 .环保局不作为、乱作为，强行推荐工艺问题。8月17日，县交办事项落实组，县纪
委、县监察局分别展开调查，与县环保局、新海工业园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和园区企业
进行了问询谈话，经调查，该举报不属实。2 .造成新海工业园严重污染，污水处理厂不能运行问题。因
污水处理厂不能稳定达标等问题，2016年7月环保部对新海工业园挂牌督办。其后，园区实行全方位
环保整治，全面实施了雨污分流改造及污水“一企一管”提升、污水调配处理自动管控系统建设、企业
环保规范化整治等一系列整改工作。园区污水处理厂再次实施升级改造，2016年8月10日调试运行以
来，已实现连续稳定达标排放。2017年6月29日，环保部已验收通过挂牌。

否

143 816-35

济南市环保局关于山东省交通医院综合
楼建设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存在造假嫌
疑，大楼建成后将影响举报人的生活环境，且
举报人未被征求过意见。

济南市 其他

山东省交通医院位于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12号，医院被无影山中路分为南北两院区，北院
区为医疗区和职工宿舍区；南院区为医院行政办公区及1栋职工宿舍楼。山东省交通医院医疗综合楼
建设项目位于南院区，占地面积8535 . 14m2，主要拆除现有行政办公楼及辅助设施，新建1栋地下2层、
地上21层的医疗综合楼，总建筑面积56540m2，同时配套建设相关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新增床位600
张。该项目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1 .关于批复造假嫌疑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的规定，山东省交通医院委托具有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编制了

《山东省交通医院医疗综合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报送济南市环保局，根据评价
结论，该项目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建设可行。济南市环保局经公示和审查后，于2016年1月5日对该环
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为济环报告书[ 2016] 2号，不存在对该项目环评批复文件造假问
题。2 .关于大楼建成后将影响举报人的生活环境问题。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价结论，该项目
建成后，产生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济南市水质净化一厂。污水处理站位于综合大楼地下二
层内，产生的恶臭经处理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要求；餐饮油烟经油烟
净化装置处理能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要求。污水处理站水泵等噪声源采
取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脱水污泥等危险废物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废包装材料由
医院统一外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噪声
的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的建设可行。3 .关于举报人未被征求意见问题。建设单位对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开展了公众参与。《山东省交通医院医疗综合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
参与篇章表明，山东省交通医院于2015年8月18日～8月27日在山东省交通医院宿舍、黄屯小区三区、
中环花园、天桥区市政工程管理处第二宿舍、翡翠郡南区等处进行第一次信息公告，并在山东省交通
医院网站进行公示，向公众介绍了本项目概况、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
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并公开了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山东省交通医院
于2015年9月20日～9月29日在山东省交通医院宿舍、黄屯小区三区、中建花园、天桥区市政工程管理
处第二宿舍、翡翠郡南区等处进行第二次信息公告，并在山东省交通医院网站进行公示；同时，组织
对可能受影响的上述区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6 . 7%被调查者支持本项目建设。济南市
环保局在受理、审批阶段对该项目进行了信息公开。市环保局受理《山东省交通医院医疗综合楼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于2015年11月16日-24日在其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审批前于2015年12月28
日-12月31日进行了拟审批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批复后，于2016年1月6日，对批复意
见进行了公示。

否

144 816-36
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金村的一些小企业

生产化工产品，废水、废渣直排入沟中，造成
污染。镇分管环保的领导不作为，失职渎职。

淄博市
水、固废、

其他

经调查，前金村无化工企业。后金村群众惯称金村，共有7家企业，其中有5家化工企业有环评手
续，分别是山东特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淄博思必得化工有限公司、淄博翔华净水产品有限公司、淄
博晶富皇净水材料有限公司、桓台县马桥后金滑石粉厂；另外2家化工企业自2015年停产至今。现场
检查，翔华净水产品公司未按规范存放原有废液，无外排废水，其他均未发现存放废渣和废水直排问
题。陈鹏作为分管环保工作的副镇长，对淄博翔华净水产品有限公司在停产后存在未按规范存放废
渣的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是
责令改
正、问责

1 .责令翔华净水产品公司立即整改，采取地面防渗、物料蓬盖、设置
导流堰等方式，按规范存放。目前已整改到位。2 .加强企业监管，督促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维持厂区卫生干净整洁，杜绝环
境污染。

党内警告1
人

145 816-37

淄博市沂源县鲁村镇西坡村有许多畜禽
养殖场，臭气熏天，污水直排地下；在村东，村
民崔某某违法建厂，生产化工产品，废水直排
地下。

淄博市 水、大气
1 .西坡村现有养殖户13户，均存不同程度的养殖异味，经现场检查，未发现污水直排地下情况；2 .

崔某某有两个厂区，均存在违法建厂问题。东厂区生产新型板材，有环保手续，至今停工未生产，存在
部分违章建筑，西厂区为沂源碧誉玻璃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无相关手续，现已拆除。

是
责令改

正、约谈、
问责

1 .清除养殖户养殖场区内外粪便。8月19日前已全部清除。2 .关停取
缔。对村内或离村较近、对周边群众影响较大的4家养殖户，予以关停取
缔，8月31日前完成。3 .建设除污设施。责令9家养殖户建设与其养殖规模
相匹配的储粪棚、污水池，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8月31日前完成。同
时，加强对饲养场区的日常监管，保持场区内环境卫生。4 .责令沂源碧誉
玻璃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搬迁，对厂房等建筑，予以拆除。对超占面积的
东厂予以拆除。

诫勉谈话2
人

146 816-38
潍坊市潍城区豪德贸易市场非法搭建钢

棚，市场造成粉尘飞扬，噪音嘈杂，周围垃圾
乱堆乱放，多次反映，均未得到解决。

潍坊市
大气、噪
声、垃圾

潍坊豪德贸易市场非法搭建钢棚位于潍坊豪德贸易广场南石材加工区，土地为豪德贸易广场开
发有限公司所有，出租给徐建林，徐建林在原有土地上加盖彩钢板房，无任何建设手续，面积1 . 2万平
方米左右，里面有石材加工户12户、4个石材仓库，均未办理相关手续。今年4月份，针对群众反映的粉
尘、噪音及垃圾乱堆乱放问题，对该市场进行了综合整治，对车间镂空处进行了封闭，对周边垃圾进
行了彻底清除。8月14日，潍城经济开发区按照“散乱污”企业治理要求，对该市场所有石材加工业户下
达了关停整改通知，实施了断水、断电。8月17日，潍城经济开发区对该信访件反映内容进行现场检查
时，石材加工户均已停产，现场无噪音和粉尘污染。业户门前有乱堆乱放的垃圾。经查，未接到相关投
诉。不存在多次反映，均未得到解决的情况。

是

责令改
正、关停
取缔、问

责

8月17日，采取“两断三清”中的“三清”措施，对该单位下达关停整改
通知，各石材加工户拆除生产设备、材料、成品进行搬离，于2017年8月
19日前清理完毕。于8月30日前，清除非法搭建的钢棚，恢复原貌。要求
潍坊豪德贸易市场搞好日常保洁，还群众一个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行政警告1
人，诫勉谈
话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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